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审慎、客观、独立的判断，

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此次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0万股事宜符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

此次回购注销事项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

们同意公司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部

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并同意提交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将该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

了相关材料，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次增补独立董事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合法有效。经审查，臧日宏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

的条件。臧日宏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 

综上，我们同意增补臧日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调整授予公司董事长部分权限的独立意见 

随着公司快速发展，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经营管理，提

高决策效率，现对授予董事长部分权限的内容进行部分调整，具体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1）交易事项（包括对外投资、技术合

作、收购或出售资产、置换资产、租入或

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赠与或

受赠资产、债权与债务重组、研究开发项

目、 签订许可协议）所运用的资金金额

或实物资产的账面净值单笔不超过 1 亿

元，且同类交易事项累计 12 个月内不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35% 的，

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 

（1）交易事项（包括对外投资、技术合

作、收购或出售资产、置换资产、租入或

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赠与或

受赠资产、债权与债务重组、研究开发项

目、 签订许可协议）所运用的资金金额

或实物资产的账面净值单笔不超过 2 亿

元，且同类交易事项累计 12 个月内不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35% 的，

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 

（2）公司及下属公司自本议案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拟向金融机构

申请单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合

计不超过 2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

述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即任一时点的有效

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

；综合授信及相关借款事项，授权公司董

事长决策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无调整） 

以上授权有效期为自该议案审议通过后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我们认为，上述授权事项是合理的，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上述授权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王立彦、李轩、谯仕彦 

                                                2022 年 6 月 21 日 


